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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高雄市藝術教育貢獻獎初選實施計畫 
115 年 2 月 13 日高市教社字 11531208000 號函發布 

 

 

 

壹、 依據：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作業要點。 

貳、 宗旨：為表揚並推薦本市對藝術教育具有貢獻及服務績效之團體與個人，獎 

      勵其對藝術教育卓越貢獻，藉以鼓勵國人推廣藝術教育，並促進民間 

      資源對藝術教育業務推動。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 承辦單位：高雄市鼓山區中山國民小學。 

肆、 受獎對象、類別及推薦指標 

  一、團體獎項 

(一) 績優學校獎：建構校園藝術教育支持系統(包括課程與教學、活動與啟

發、行政與服務、社區推廣等面向) 發展學生藝術教育相

關社團（團隊）、推動藝術教育相關計畫及辦理藝術教育

成果、特色，具有績效之學校。 

(二) 績優團體獎：就藝術教育活動之推展、培育藝術教育人才、推動地方藝

文特色及贊助學校藝文相關活動等，具有重大貢獻之機關

(構)、團體。 

  二、個人獎項 

   （一）教學傑出獎：就藝術教育之教學(包括創新課程設計、開發教材教案、 

                     活化藝術與人文教學活動等面向)、從事藝術教育研究、 

                     培養藝術專業人才等有卓越表現者。  

   （二）活動奉獻獎：就推展藝術教育活動、藝術教育行政規劃、培訓藝文志 

                     工及社團之推展或薪傳重要傳統藝術，有具體貢獻者。 

   （三）終身成就獎：長期致力於藝術教育之推展，於偏遠地區從事藝術教育 

                     推廣具重大貢獻等。 

伍、 推薦報名期間：115年 3 月 23 日(星期一)起至 4 月 24日(星期五)止。 

陸、 推薦程序 

一、由各機關(構)、團體、法人、學校列舉具體事實及證明(學校推薦各獎項

及其組別，以團體或個人各不超過二項為原則)函送承辦單位申請： 

（一）績優學校獎：由本局所轄學校推薦函送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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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績優團體獎：本市依法設立之團體、法人，由團體、法人推薦函送承

辦單位。 

（三） 個人獎項：教學傑出獎、活動奉獻獎、終身成就獎由本局所轄學校、

本市團體於各該單位內進行實質審核並推薦後，函送承辦單位；另終

身成就獎亦得經本局評選小組委員逕行提報及決審。 

（四） 同ㄧ類獎項之受獎團體或個人，不得重複推薦。 

二、 繳交資料（請參閱各推薦表填表說明）： 

    請於 115 年 4月 24日(星期五)前（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將推薦

表、佐證資料及光碟或隨身碟郵寄或親送至鼓山區中山國小教務處收(804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 252 號，電話 550-5850分機 11)，註明參加「高

雄市藝術教育貢獻獎○○○○獎」初選： 

(一) 推薦表：請推薦單位於「推薦意見」欄加註評語及核章，如為學校單

位請蓋學校關防。(報名「績優學校獎」者，請以自薦方式填妥推薦表)。 

(二) 佐證資料：請加製封面與目錄後裝訂成冊，每冊限 200頁(A4)，限送 2

冊；內容如獎狀、教材教案、書籍、媒體報導、影像資料等。 

(三) 資料光碟或隨身碟：請將推薦表、佐證資料電子檔(DOC 及 PDF 檔)及活

動照片 6 至 10 張(需標註照片名稱，圖片大於 1Mb)，儲存至光碟或隨

身碟。因上傳限制，佐證資料請至多彙整成 4個檔案，每個檔案上限

50MB。 

柒、 評選程序 

一、 本局得委由學校或團體組成審查小組，辦理各單位推薦名單之資格及資料

之初審作業，並將符合資格之名單提交評選小組評審。 

二、 本局聘請藝術教育相關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等組成評選小組為之，評

選小組委員之迴避，應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 評選指標及其內容，依據教育部公告標準；如無達評選基準者，得以從缺。 

四、 評選作業應於 115年 5 月 30 日前辦理完成，初選結果另公布於局網周知。 

五、 初選公布後，本局另成立輔導小組協助學校補正文件，於 115 年 6 月 30

日前，將初選結果連同相關資料報教育部進行決選。 

捌、 初選獎項名額 

一、 團體獎項： 

   （一）績優學校獎：高中組至多 4所、國中組至多 5所、國小組至多 8所。 

   （二）績優團體獎：至多 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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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人獎項：教學傑出獎至多 5 名、活動奉獻獎至多 5名、終身成就獎至

多 2 名。 

三、 以上各獎項得不足額錄取，並擇優薦送教育部參加全國決選。 

四、 非屬初選結果者，惟經評選小組委員及本局推薦，逕行薦送教育部參加

決選，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玖、 獎勵方式 

一、 本市初選獎勵額度如下: 

(一) 團體獎項：績優學校獎各組及績優團體獎獲頒獎盃各 1座，如為本局

所屬學校，主要策劃執行人員敘嘉獎 2次，餘協辦及督辦 3人敘嘉獎 1

次。 

(二) 個人獎項： 

1. 教學傑出獎：獎盃 1 座，嘉獎 2 次。 

2. 活動奉獻獎：獎盃 1 座，嘉獎 2 次。 

3. 終身成就獎：獎盃 1 座，嘉獎 2 次。 

二、 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除教育部獎座外，本局所屬人員獎勵額度如下： 

(一) 獲團體獎項之學校由本局補助 10 萬元購買藝文教學設備；校長記功 1

次，主要策劃執行人員記功 1 次，餘協辦及督辦 5 人依功績程度嘉獎 1

次至 2 次，以資鼓勵。 

(二) 獲個人獎項之學校人員頒發圖書禮券 4,000元及記功 1 次，以資鼓勵。 

三、 承辦單位：本項活動承辦相關人員，主要策劃執行人員嘉獎 2 次、餘協

辦及督辦 5 人嘉獎 1 次。 

壹拾、 注意事項 

一、 依本計畫獲頒終身成就獎，每人以 1次為限。 

二、 同一類獎項之受獎團體或個人，以五年內未曾獲獎者優先。 

三、 得獎團體及個人得配合實際需要進行示範教學、專題講演或經驗分享，以

期推動整體藝術教育之發展。 

四、 推薦藝術教育貢獻獎團體及個人之事蹟，應力求普及，深入廣泛，藉以切

實表揚、積極鼓勵基層推廣藝術教育有功團體和個人，並擴大宣導全面推

廣藝術教育活動之功效。 

五、 各獎項得獎人，有申請、受推薦事蹟不實，經查證屬實者，應撤銷其資格

及敘獎，並追繳原頒發之獎座及圖書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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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得獎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負責人，如有違反性別平等相關法令

規定，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或各該主管機關認定者，本局得撤銷或廢止其得

獎資格及追回獎項。 

七、 參與「績優學校」之推薦者，不得違反常態編班之相關規定，以落實教育

正常發展。 

八、 本計畫若有未盡事宜，另依本局公告辦理。 


